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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碳背景下湿地、海洋碳汇贷的创新运用——以盐城市

东台邮储银行碳汇贷为例

孙涛 罗怡萱 李雨晨 孙维佳 戴祺缘 成春林

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，江苏南京，210023；

摘要：在“双碳”目标引领下，绿色金融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支撑，碳汇贷作为创新工具破解了传统信

贷对碳汇项目的适配难题。本文以盐城市东台邮储银行为案例，剖析其湿地碳汇贷与涉海 VEP贷的创新实践：

通过政企研协同估值、收益权确权增信、动态监测控风险，构建“生态资产—金融资产—产业增值”转化闭环，

为湿地保护、海洋生态项目提供了可复制融资范式。然而，碳汇贷推广仍面临评估体系不完善、个体参与度低、

制度流程不健全、公众认知不足及风控欠缺等问题。解决该问题首先需要加强碳汇贷宣传普及度，完善碳汇量化

评估标准，优化碳汇收益分配，最后从政策层面对其运作提供保障，推动其规模化发展。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工具

创新、生态价值转化及“双碳”目标落地提供了实践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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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与生态退化，已成为

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，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国际共

识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，明确“2030年前碳

达峰、2060年前碳中和”战略目标，绿色金融作为生态

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纽带，直接影响低碳转型成效。

目前国家已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政策框架：2016

年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核心路径，

后续政策细化操作标准，2023年相关文件为碳汇贷提供

直接政策依据。截至 2024年末，我国本外币绿色信贷

余额超 36万亿元、绿色债券存量超 2.3万亿元，均居全

球前列。

然而，目前绿色金融发展仍存在问题。传统绿色金

融工具多聚焦工业节能、新能源等领域，林业、湿地、

海洋等生态碳汇项目因周期长、收益不确定、缺乏抵押

担保，难以适配传统信贷，生态价值转化受阻。碳汇贷

以碳汇未来收益权为核心质押或增信，破解了这一融资

痛点。

江苏省 2022年将湿地、海洋碳汇纳入生态资产，

盐城市东台邮储银行依托本地生态禀赋，创新推出湿地

碳汇贷与涉海 VEP贷，形成“政府引导+市场运作+科

研支撑”模式。本文通过剖析该案例，梳理创新逻辑与

经验，分析推广瓶颈并提出优化路径，为全国生态价值

转化提供参考。

1文献综述

国内绿色金融研究随着“双碳”目标的提出进入快

速发展期，研究焦点集中在政策框架、产品体系与实践

路径三大维度。在政策层面，何德旭与程贵指出，我国

已构建起以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为核

心的政策框架，但仍存在标准不统一、激励机制不完善

等问题，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、金融、环保政策的协同

配合，如通过税收优惠、风险补偿基金等手段提高金融

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[1]。

产品体系研究方面，翁智雄等将绿色金融工具划分

为环保产业指数产品、环保节能融资产品和碳金融产品

三类，其中环保节能融资产品形成以绿色信贷为核心的

多元化抵押模式[2]。鲁政委等实证表明绿色信贷资产证

券化可盘活银行绿色资产，但需解决基础资产认定等问

题[3]。张奇等指出碳金融产品已初步形成多层次体系，

但结构不均衡，融资类产品占主导[4]。牛海鹏等研究显

示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减排有显著激励效应，国

有企业响应更敏感[5]。

实践路径上，学者强调绿色金融需结合区域特色，

江苏省作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，其湿地、海洋碳

汇金融创新成为研究热点。安国俊指出，试验区在绿色

债券基础设施建设、碳金融创新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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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6]。

综上所述，现有研究已搭建“政策—产品—实践”

分析框架，但仍存在缺口：一是对湿地碳汇贷、涉海

VEP贷等特色产品探讨不足，缺乏区域差异化分析。二

是多为宏观问题梳理，缺少金融机构实操案例的微观剖

析。三是对碳汇贷与生物多样性保护、乡村振兴的协同

研究薄弱。本文基于东台邮储银行案例，填补上述研究

空白，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微观实践参考。

2盐城市东台邮储银行碳汇贷的创新运用

作为江苏省绿色金融创新的核心实践主体，盐城市

东台邮储银行依托盐城作为“国家低碳城市”“世界自

然遗产黄海湿地”的生态禀赋，以“生态价值可量化、

质押标的可确权、风险管控可落地”为核心，打造了全

国首单湿地碳汇贷、首单涉海 VEP贷，构建“生态资

产—金融资产—产业增值”转化闭环，形成可复制的东

台样本。

图 1盐城市东台邮储银行碳汇模式核心逻辑

2.1湿地碳汇贷

盐城市东台邮储银行针对湿地生态项目“固碳价值

明确但难以转化为融资筹码”的核心矛盾，以条子泥湿

地为试点落地全国首单湿地碳汇贷，形成差异化创新路

径。

其核心突破在于跳出传统“唯固碳量论”的评估局

限，联合黄海湿地研究院将底栖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纳

入质押标的，结合中科院核算标准完成湿地年固碳量化

评估，叠加水质净化、候鸟栖息等生态服务价值，构建

“碳汇+生态”双维度估值基准。

运作机制上，通过“专业评估—确权登记—动态监

测”闭环管控风险。由研究院出具 5年期碳汇潜力报告，

明确未来碳汇交易收入与生态补偿资金预期规模。在动

产融资系统完成收益权质押登记，依托无人机巡检与传

感器实时监测碳汇波动。贷款资金定向用于湿地修复与

低碳运营，推动盐地碱蓬群落修复、贝类投放等生态举

措，联动文旅开发带动农户就业，实现“生态资产—金

融支持—民生改善”的闭环。该模式提炼的政企研协同

估值、收益权确权增信、动态监测控风险三大要素，为

同类湿地项目提供了操作模板。

图 2湿地碳汇贷运作模式

2.2涉海 VEP贷

针对涉海项目投资大、抵押物少的融资痛点，东台

邮储银行以智慧生态渔场为样本，创新推出涉海 VEP

贷，核心在于建立“生态产品总价值”量化融资逻辑。

盐城邮储银行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多维度 VEP评估

模型，从水产品供给、海洋固碳、文旅服务等维度，核

定渔场 5年生态总价值，突破传统涉海贷款依赖海域使

用权抵押的局限。风险管控层面，设计“未来收益权质

押+国有平台担保”双重机制：将渔场经营、碳汇交易

等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并确权登记，引入地方国企兜底环

境风险。1亿元授信按工程进度投放，重点支持智能化

网箱改造、海草床种植等低碳举措，项目达产后预计年

减排 2300吨二氧化碳。

该创新首次将海洋生态非具象价值转化为金融认

可的增信资产，形成“生态修复—产业升级—金融反哺”

闭环，带动盐城涉海绿色信贷规模增长，为沿海地区生

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。

图 3涉海 VEP贷运作模式

3碳汇贷发展存在的核心问题

3.1碳汇产权界定模糊，评估体系规范化不足

现行《湿地保护法》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未清晰界

定湿地、海洋碳汇收益权归属，碳汇资产权益边界模糊，



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2026年 3卷 3期

34

难以满足信贷抵押物“权属清晰、可处置”要求，加剧

金融机构法律风险。核算标准缺乏统一规范，不同机构

关键参数不一，湿地碳汇核算存在“区域化差异”，同

一类型项目在不同地区评估结果偏差较大。评估机构专

业能力参差不齐，缺乏生态与金融交叉人才，测算结果

公信力不足、效率低下。此外，当前碳汇估值多采用静

态模型，难以应对政策、市场、气候等多重变量影响，

无法精准反映资产真实价值。

3.2参与主体结构性失衡与个体普惠性不足

碳汇贷碳汇贷服务对象以中大型国有企业为主，此

类企业项目规模化、产权清晰、合同标准化，尽调与放

款效率高，如东台 2000万元湿地贷、1亿元涉海 VEP

贷均聚焦国企[7]。个体农户、小型生态经营主体处于劣

势：收益分配上“重企业、轻社区”，农户承担生态管

护责任却仅获低标准一次性补贴，无法参与增值分红，

责任与收益错配导致积极性不足。产品供给上，银行倾

向服务千万元级客户，缺乏适配个体的小额贷款产品，

个体参与渠道受阻，普惠性未充分体现。同时群众的认

知存在明显的差异与不足，这也是碳汇贷难以继续深入

推广的原因之一。

3.3碳汇贷制度框架不健全与业务运营流程低效

我国我国碳汇贷起步晚，制度规范仍在探索阶段。

业务规范方面，商业银行碳账户建设不均衡，缺乏统一

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，碳汇贷业务归类无标准，部分纳

入绿色信贷，部分归入林权抵押贷款等传统业务，风险

权重、监管统计口径与考核标准不统一，加剧业务不确

定性。跨部门协作层面，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金融监

管等部门数据未有效贯通，项目核验需多头审批，流程

冗长低效。调研显示，地区林业碳汇贷申请至放款平均

耗时 65天[7]，跨部门延误占比高，交易成本过高抑制银

行拓展意愿。

3.4风险缓释与处置机制缺失

碳汇贷在风险管控层面面临显著短板，风险缓释与

处置机制的缺位，严重制约了其规模化发展。湿地与海

洋碳汇项目均具有“周期长、回报慢、风险多元”的特

征，湿地碳汇贷面临的核心风险为自然灾害风险与政策

变动风险，极端天气易导致湿地植被退化、固碳能力下

降，而碳汇交易政策的调整可能直接影响碳汇收益预期。

海洋碳汇贷则额外面临海洋污染、赤潮等生态灾害风险，

以及海水温度上升导致的碳汇量波动风险，且海洋碳汇

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更长，资金占用成本更高。现有信

贷产品沿用传统风控模式，未建立与碳汇特性匹配的风

险评估体系，类似林业碳汇交易中存在的碳逆转、价格

波动等风险在湿地与海洋领域同样突出。即便笔者调研

的江苏东台湿地碳汇贷等试点项目，也尚未形成可规模

化复制的风险分担模式[8]，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之一。

4对策建议

4.1碳汇评估体系标准化与动态化构建

法律层面，在《湿地保护法》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

中补充碳汇收益权界定条款，明确不同场景下收益权归

属规则，厘清权益边界。国家层面牵头制定统一碳汇计

量规范，将贴现率、风险溢价等关键参数标准化，消除

区域核算差异。规范评估机构资质管理，要求配备生态

与金融交叉人才，建立评估结果复核机制，提升公信力

与效率。引入动态估值模型，考量政策、市场、气候等

多重变量，实时调整碳汇资产价值评估结果。

4.2碳汇贷普惠化赋能与参与主体多元化拓展

建立“基础补贴+增值分红”收益分配机制，将农

户劳务投入与机会成本纳入分配体系，允许个体参与碳

汇增值分红。鼓励成立社区碳汇合作社，整合零散碳汇

资源，提升个体谈判与运营话语权。银行可以推出小额

碳汇贷产品，简化申请审批流程，控制单笔业务运营成

本，适配农户小额融资需求，还可以调整还款期限设计，

设置弹性还款条款，缓解个体还款压力。同时提高农户

认知水平，增加对新型金融工具的理解。

4.3碳汇贷制度体系完善与运营流程高效化优化

加快制定碳汇贷专项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，明确业

务归类标准，将其统一纳入绿色信贷范畴，规范审批流

程、风险权重设定及监管统计口径。推进商业银行碳账

户标准化建设，实现业务全流程数字化管理。建立跨部

门数据共享平台，打通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金融监管

等部门数据壁垒，推行“一站式”审批服务，简化多头

盖章流程，将贷款申请至放款周期压缩至合理区间，降

低交易成本。

4.4碳汇贷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与风险缓释工具创

新

银行建立多维度碳汇贷风险评估模型，将碳汇量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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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、收益可持续性、自然灾害概率、政策变动影响等

纳入核心指标。加快推进全国性碳期货市场建设，推出

碳远期、期权等衍生品工具，提供风险对冲渠道。完善

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与担保机制，扩大覆盖范围。鼓励保

险公司开发多元化碳汇价值保险产品，拓宽承保范围，

既覆盖物理风险，也涵盖价格波动、政策突变等系统性

风险。针对湿地与海洋碳汇贷不同风险特征，建立差异

化防控方案。湿地碳汇贷聚焦自然灾害预警，海洋碳汇

贷强化生态灾害监测，提升风险管控精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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